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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戒菸服務補助費用之專業審核重要訊息 

一、 如個案有特殊狀況(如：療程初診用藥需開立超過 2週之原因、需開立

合併用藥之理由或個案吸菸狀況改善卻因特殊理由無法調降劑量之情

形)，請於戒菸服務療程個案紀錄表(以下稱紀錄表)或病歷中敘明，以

利審查專家進行用藥合理性之判斷。 

二、 110年專業審核核扣態樣 (請提供醫師或藥事人員知悉，避免用藥被核減) 

三、 112 年紀錄表已整合現行治療及衛教，機構如有實務之需要而自行修

改格式，針對本署所訂之紀錄表欄位請均保留，避免後續審查遭核刪。

紀錄表可至本署委託戒菸治療與管理網站>112年作業須知>「【附錄六】

戒菸服務療程個案紀錄表」項下下載(網址：https://ttc.hpa.gov.tw/Web/Essentials.aspx)。 

國民健康署  

戒菸服務通訊快報  
(112年 5月) 

核扣事由 案件樣態 

病歷或相關紀錄文件
資料缺乏具體內容或
過於簡略。 

1. 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中「副作用或戒斷症狀及治療
說明」欄位空白。 

2. 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和病歷未敘明清楚原因，亦未
提供相關其他佐證資料。 

3. 使用舊版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 

適應症／種類／用量
（劑量／天數等）不符
主管機關核准規定／
給付規定／醫療常規。 

1. 開立藥物方式不符合併用藥規定。 
2. 補助藥物治療以單一用藥為原則，「合併用藥」需符
合用藥原則之任一條件，並於病歷或相關紀錄文件
中述明。 

3. 療程首次用藥開立超過 2週，卻未載明具體原因於
病歷或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 

4. 用藥週數超出療程規定上限。 

臨床狀況已改善仍未
依一般醫療通則予以
減量或停藥。 

無特殊原因註記，未依個案吸菸情況調整戒菸藥物或

劑量。 

備註：戒菸服務用藥原則可至本署委託戒菸治療與管理網站>下載專區>「戒菸服務用

藥原則_111.06修正版」項下下載 (網址：https://ttc.hpa.gov.tw/Web/Download.aspx)。 

https://ttc.hpa.gov.tw/Web/Essentials.aspx
https://ttc.hpa.gov.tw/Web/Downloa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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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戒菸服務追蹤注意事項 (許多機構電詢問題) 

一、 同個案治療及衛教之三個月/六個月追蹤期間落於相同區間時，如同一

天進行追蹤，僅可擇一筆追蹤費進行申報，並檢視代碼與追蹤項目是

否一致。 

二、 戒菸服務機構追蹤對象須為個案「本人」，如為非本人接聽情形，請依

實際情況填報於 VPN系統，方可申報追蹤費用。惟，個案死亡後，不

予補助其追蹤費(即申報之戒菸個案追蹤費「就醫日期」晚於個案「死

亡日期」時，不予補助)。 

參、 111年 1-12月戒菸服務機構之管理計畫成果 

依健保署提供機構申報資料，統計區間自 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

日，機構及人員等執行戒菸服務概況如下： 

一、 戒菸服務特約機構之服務概況 

合約機構數計 3,553間(含解約機構)，實際執行機構數共 2,377間。 

層級別 合約機構數(間) 執行機構數(間) 機構執行率(%) 

醫學中心 21 21 100.00 

區域醫院 89 89 100.00 

地區醫院 216 183 84.72 

西醫診所 1,661 1,207 72.67 

衛生所 334 291 87.13 

牙科診所 427 94 22.01 

藥局 805 492 61.12 

合計 3,553 2,377 66.90 



第 3頁 /共 5頁 

二、 戒菸服務人員之服務概況 

合約服務人員數計 12,602人，執行服務人員數共 6,478人。 

層級別 合約服務人員數(人) 執行服務人員數(人) 服務人員執行率(%) 

醫學中心 1,698 587 34.57 

區域醫院 2,541 1,105 43.49 

地區醫院 2,184 887 40.61 

西醫診所 2,975 1,898 63.80 

衛生所 3,174 1,553 48.93 

牙科診所 610 117 19.18 

藥局 962 550 57.17 

職業別 合約服務人員數(人) 執行服務人員數(人) 服務人員執行率(%) 

西醫師 6,590 3,908 59.30 

藥事人員 1,386 615 44.37 

衛教師 3,953 1,828 46.24 

牙醫師 673 127 18.87 

合計* 12,602 6,478 51.40 

*註：同位服務人員可能於不同層級的特約機構皆有合約，故層級別服務人

員合計與職業別合計不同。 

三、 戒菸服務量 

用藥人次計 163,232人次、衛教人次計 145,635人次，平均每人給藥次

數 2.8次、衛教次數為 2.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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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別 用藥人次 衛教人次 

平均每人 

給藥次數 

(診次/人) 

平均每人 

衛教次數 

(診次/人) 

醫學中心 10,677 28,427 2.1 2.1 

區域醫院 23,193 33,237 2.3 1.7 

地區醫院 13,493 16,212 2.3 2.1 

西醫診所 63,885 11,288 2.8 2.7 

衛生所 10,938 15,880 2.1 1.5 

牙科診所 1,782 292 1.9 2.2 

藥局 39,264 40,299 3.9 4.0 

合計 163,232 145,635 2.8 2.2 

肆、 戒菸輔助用藥不良反應通報資料 

摘錄自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年 3月 31日止，疑似 bupropion、nicotine與 varenicline上市後之

國內戒菸輔助用藥之不良反應通報： 

輔助藥品 不良反應通報案件/案例 

一、Bupropion 0件 

二、Nicotine 1件 

案例：60 歲男性，有其他腦血管疾病、未明示尼古丁依賴等

病史，於 112年 1月 17日就診處方Nicotinell TTS (35mg/patch) 

1 patch QD輔助戒菸，用藥後即出現皮膚紅疹、癢症狀，自行

交換黏貼部位，於 3月 6日回診，醫師更改處方為 Nicotinell 

Cool Mint 2 mg Q4H PRN PO，後續個案症狀改善。經查詢初

步文獻(CCIS、Lexicomp)及 Nicotinell TTS中文仿單已刊載投

藥部位發紅、癢、疹子或其他皮膚反應等相關風險，故建議安

全性資料備查 

三、Varenicline 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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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戒菸治療與管理窗口 

(112年委託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地址：10341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89號 5F 

電話：(02) 2351-0120，傳真：(02) 2351-0081 

網址：https://ttc.hpa.gov.tw/ 

https://ttc.hpa.gov.tw/

